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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山东科技大学、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山西能源学院、西安启迪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中冶一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北京科技大学、浙江交投浦新矿业有限公司、国能神东煤炭上湾煤矿、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朝阳县自然资源局、北票市自然资源局、

中煤科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学院、绿矿规划设计院（海南）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苏萍、赵曰茂、王亮、朱瑞军、曲艺、袁永榜、陈绍杰、梁文先、金凌霄、

袁分波、张凌云、王炫、张志刚、王勇、刘明宝、冯国瑞、金章利、张宏强、李振、张丹丹、许汉华、

康跃明、朱萱、刘建宇、吕珊珊、张学亮、罗喜亮、赵振宇、许莉、赵伟伟、冯帆、王焜飞、杨森、吴

海军、吕书涛、徐晓华、张艺山、张鹏、黄轩、彭位华、马玉、张永强、南宁、耿西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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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矿山规划任务要点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金属、非金属等固体矿产绿色矿山的总体规划、矿区布局、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土地节约利用、生态修复、节能降耗、“三废”排放及管理、废弃物资源化、矿井水资源化、矿区生态

产业等规划任务要点和保障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规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0421 有色金属矿山排土场设计标准

GB 50863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 51119 冶金矿山排土场设计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矿山 green mine
绿色矿山是一种以持续、协调、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它把矿产资源和影响环境

的要素都作为重要资源来开发和利用，实现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固废平衡图 solid waste transfer chart
固废平衡图是一种用于表示固体废物在生命周期内不同阶段之间转移和平衡的图表。

4 总则

目标

指出绿色矿山规划应考虑的任务内容及要求，为矿山企业的绿色矿山规划编制工作提供参考。

原则

4.2.1 矿山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策，依法办矿。

4.2.2 绿色矿山应贯穿勘查、设计、建设、运营、闭坑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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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综合开发利用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科学利用固体废弃物、废水等，发展循环经济。

5 总体要求

资源开发应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破坏，

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根据矿区资源赋存状况、生态环境特征等条件，科学选择采选工艺。优先选择资源利用率高、对

矿区生态破坏小的采选工艺、技术与装备，符合清洁生产和碳排放要求。

应按照矿产资源统计管理的要求，准确记录矿产资源储量保有、变化情况，记录清晰完整。

应对共生伴生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

应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应配备相应的地质、采矿、选矿等专业技术人员，推广转化科技成

果，促进产业绿色升级。

应建设智能化矿山，实现矿山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数字化转型。

6 总体规划

厂址选择应符合 GB 50433的规定。尾矿库、选矿厂、排土场选址应符合 GB 50421、GB 50863和
GB 51119的相关规定。

应结合矿山所在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城镇规划、交通运输、生态保护等要求，划分功能区，绘

制矿山总平面布置图，并符合 GB 50187相关规定。确定建设顺序，针对各功能区提出总体基建施工总

纲及相关图件。

应绘制采矿、选矿工艺流程图，并结合生产过程中对技术、工艺的优化情况进行实时动态调整。

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设施、装备及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及时变更初步设计、开发利用方案以及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法定文件。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规划智能矿山建设，因地制宜规划信息化、自动化子系统。

应编制概念性闭坑规划，绘制闭坑目标规划图，规划矿区闭坑后的产业布局和生态恢复效果。

应做好废弃设备设施、土建工程等的闭停、拆除、回收和改扩建的规划工作。

应制订矿区污染区域、采空沉陷区、排土场、排矸场及尾矿库等的治理规划。

7 规划任务

矿区布局

7.1.1 应编写勘查施工所用的临时道路、场地的规划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

7.1.2 应绘制勘查总平面布置图，包括但不限于勘查工程实施场地、道路等。结合矿山实际情况提出

绿色勘查要求及方案。

7.1.3 应明确各项设施布局的整体要求及内容，合理布局生产设施，绘制总平面布置图，应结合以下

因素：

a) 各类建（构）筑物要根据矿山规模和矿石加工运输的要求，并结合地形地质条件等，合理地

布置在平面图上。

b) 应在建设上有侧重点，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统一考虑场地布置合理性、适用性和前瞻性，

并通过运输线路的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c) 职工生活设施应调研利用社会资源的可行性，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便利、生活环境宜居、公共

服务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完善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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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应统筹规划矿区道路，明确矿区及加工区道路的等级、参数、施工范围等建设技术要求，应优

先考虑矿业产品采用铁路、航运或皮带运输，并符合 GBJ 22相关要求。

7.1.5 应编制矿区绿化方案，确定矿区绿化范围，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绿地、公园，景观绿化植物应搭

配合理，矿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100%。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7.2.1 应合理规划水文勘查工程，通过水文孔获取详细的水文地质资料，预测基建、生产、闭坑各阶

段矿井涌水量，为矿山的水资源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7.2.2 应选择绿色开采工艺，因地制宜编写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皮带运输、溜井运输、井下有轨无

人运输、无人矿卡、智能工作面、机器人巡检系统等规划方案。

7.2.3 应规划开展主元素和共伴生元素的综合利用回收试验研究和论证工作。

7.2.4 对暂时不能综合开采或者必须同时采出而暂时还不能综合利用的矿产，以及含有有用组分的废

石、尾矿，应当做好后续利用规划，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7.2.5 应针对留设的矿柱及边角矿块进行专项研究并编制残矿回收方案。

土地节约利用

7.3.1 应编写绿色矿山用地规划，落实绿色矿山建设用地。

7.3.2 应做好岩移范围内土地地表岩移监测规划，结合生产情况编写岩移监测方案。

7.3.3 应做好生产过程中临时用地规划，制定用地方案，包括占用时间、面积、土地性质和占用结束

后的恢复治理方案。

7.3.4 应研究闭坑后恢复的土地资源利用的可行性及后续用途，编制闭坑后工业用地的复垦方案。根

据当地周围环境情况、土地的区域性和差异性、矿山及周边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置等具体条件确定其利用

方向，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复垦规划。

生态修复

7.4.1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等的要求，对勘查、采矿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地质灾害

隐患，及时开展修复治理，编写修复方案。

7.4.2 应规划表土临时堆放场地，编写堆放方案，包括按不同的土层分别堆存在专门的存放地，并做

好临时拦挡、苫盖和复绿措施，供闭坑后复垦使用等。

7.4.3 应专项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

7.4.4 应做好矿山边坡、排土场、尾矿库、土地复垦区等监测规划，编写动态监测方案。

7.4.5 应对已经修复完成的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价。

节能降耗

7.5.1 应系统性规划矿山节能工作，编制节能专篇。

7.5.2 应规划清洁能源设施建设工作，编写清洁能源利用方案，因地制宜，采用太阳能、风能、余热、

地热等可再生能源进行生产、照明、供暖等。

7.5.3 应建设企业全过程能耗管理体系，控制单位产品能耗，能耗核算参照 GB/T 2589规定。

“三废”排放及管理

7.6.1 应做好全过程中噪声源分析和测定工作，编制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噪声排放符合 GB 12348 和

GB 12523相关规定。

7.6.2 应系统性规划矿山粉尘防治工作，编写粉尘综合治理方案，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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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宜规划建设集中供热热源或洁净能源供暖设施。采用锅炉供暖的，锅炉选型应符合相关规定。

7.6.4 应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废气处理系统。应选择先进的废气排放技术，设置废气净化处理装置，选

用高效除尘设备和烟气处理设备，净化后的气体应达到排放标准。

7.6.5 应系统性规划矿区粉尘、噪声、大气等环境监测工作，环境空气质量符合 GB 3095要求。

7.6.6 应系统性规划矿区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建设危废暂存库和废油收集点，合理分类与收集危

险废弃物。

7.6.7 应建设放射性污染的防护设施，做好防护工作。

废弃物资源化

7.7.1 应结合当地的政策和市场情况，研究废石、尾砂、煤矸石、油页岩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途径，

编写废弃物资源化专项方案和固废平衡图。

7.7.2 应编写矿山基建废石利用、处置方案。

7.7.3 应规划废弃物排放源头减量项目，编写相应实施方案或控制措施。

7.7.4 应开展煤矸石、尾矿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有价元素回收等的研究工作，规划固废综合利用

工程。

矿井水资源化

7.8.1 应建设矿区清污分流系统，提高矿山污水重复利用率，控制新水使用量。

7.8.2 应建设矿区雨污分流系统，设置雨水收集池，按照环保标准和要求处理后再利用。

7.8.3 应结合水平衡表规划矿井水处理系统、生产废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市政供水设施、

退水设施等的建设工作，存在退水的，应符合 GB 8978 相关规定。

矿区生态产业

宜开展现代化农业、光伏项目、碳汇林、湖泊水库、林下经济、娱乐活动场所、旅游景区、矿地和

谐公益设施或工程、乡村振兴项目等生态产业规划工作。

8 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

8.1.1 应设立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职规划与管理绿色矿山建设。

8.1.2 设置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办公室，并明确职责权限。

资金保障

8.2.1 应落实规划各项工程任务所需资金，结合矿山和谐社区建设，宜鼓励社会资金参与。

8.2.2 应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做好合同管理和核算。

制度保障

8.3.1 应制定矿山绿色矿山建设投资评估、项目管理、质量考核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对相关工作进

行全过程控制，建立绿色矿山建设的长效机制。

8.3.2 坚持绿色矿山建设年报总结报告制度，应制定年度建设任务和进度要求，提出年度实施报告。

科技保障

8.4.1 应建立健全研发活动各项管理制度，对科研项目选题立项、研发经费的拨付和使用、项目实施

进度和质量考核等方面进行全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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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宜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项目落地实施。

8.4.3 应建立研发人员绩效考核与岗位责任制，形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监督管理

8.5.1 应建立绿色矿山例会制度，高效决策和推进规划实施。

8.5.2 应制定绿色矿山相关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做到责任明晰，权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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